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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环境噪声管理暂行规定

（１９８５年８月３１日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５年８月３１日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号公告公布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控制噪声污染，保护城市环境安静，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基建施工和社会

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人民生活环境的噪声。
第三条　控制环境噪声区域的划分，由西安市人民政府根据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发布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确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辖区的环境噪声管

理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管理机动车辆产生和引起的交通噪声。
第五条　凡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均有治理和消

除噪声危害的义务，并按规定承担应负的责任。
第六条　受到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有权要求污染者

消除噪声危害，有权对造成污染者进行监督、检举、控告，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章　交 通 噪 声

第七条　交通噪声，指机动车辆、火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
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影响人民生活环境的噪声。
第八条　凡在西安地区行驶的机动车辆，必须安装有效的消

声器，车外最大噪声级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的《机动车辆允
许噪声标准》的规定，运行时要保持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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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撞击声，制动时不得有尖叫声。
第九条　凡在市区内行驶的机动车辆，其喇叭鸣号声级在车

前方二米处测量，不得超过一百零五分贝。
在市区内行驶的机动车辆，驾驶人员使用喇叭必须遵守下列

规定：
一、禁止鸣喇叭的地区不得鸣喇叭；
二、在非禁止鸣喇叭地区，需要鸣喇叭时，连续按鸣不得超过

三次；
三、夜间行车不得鸣喇叭；
四、不得在街道上试验喇叭；
五、不得使用汽喇叭。
第十条　特种车辆需要安装、使用警报器的，必须遵守公安部

《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规定》。
第十一条　禁止拖拉机进入城区（以古城墙为界）。进入城区

运送蔬菜、瓜果的拖拉机，须经公安部门批准，领取通行证，按指定
的时间行驶。
第十二条　在市区行驶的火车一律使用风笛。
禁止各类飞机在城市上空训练飞行。

第三章　工 业 噪 声

第十三条　工业噪声，指工业企业和其他单位在生产活动中
产生影响人民生活环境的噪声。
第十四条　凡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应当采取控

制噪声的有效措施，使其周围环境的噪声，符合相应区域环境噪声
标准。
第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基建项目，必

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申报程序对噪声污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环
境保护部门批准。防治噪声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第十六条　对于造成工业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当地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治理；对噪声污染严重难以治理
的，应限期转产或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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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施 工 噪 声

第十七条　施工噪声，指基建施工产生影响人民生活环境的
噪声。
第十八条　特殊住宅区、居民、文教区和商业中心区内，禁止

设置加工性质的料场。因施工需要经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批准临
时设置的料场，应当采取隔声防噪措施，建筑物交付使用后立即迁
出。
第十九条　在市区内施工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机械应当采取

降噪、防震措施。没有采取降噪、防震措施的施工机械，夜间不得
使用。特殊情况，确需夜间使用的，须经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
门批准。
对于已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

门有权责令其消除噪声污染影响或停工治理。

第五章　社会生活噪声

第二十条　社会生活噪声，指单位或个人使用音响设备、人为
活动产生影响四邻的各种噪声。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市区街道、公共场所使用广播喇叭。属

于下列情况者，允许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使用：
一、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集会、游行、庆祝活动；
二、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
三、车站、机场、体育场；
四、交通疏导；
五、广播体操。
禁止在市区内用音响设备招徕顾客。
第二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在室内使用的音响设备发放至室外

一米处的噪声级不得超过所在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二十三条　在市区内人为活动产生的声响，以不干扰四邻

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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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处　　罚

第二十四条　凡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的单位或个人，由当地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
罚款。
对工业噪声、施工噪声和其他机械、空气动力性噪声实行超标

收费。
超标收费和罚款的标准办法，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五条　凡对处罚不服者，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对环境噪声的监测，以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的《城
市环境噪声测量方法》为准；对机动车辆加速行驶时，车外最大允
许噪声级测量，以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的《机动车辆噪声测量方法》
为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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